
养老机构床位补贴和运营补贴

补贴名称：养老机构床位补贴和运营补贴

补贴依据：《关于印发克拉玛依市支持社会力量兴办福

利机构暂行办法的通知》（新克政发〔2011〕17号）

补贴对象：经民政部门批准设立，由企事业单位、社会

团体及其他社会组织（国家机关除外）和公民，利用非国家

财政性资金在本市兴办的为老年人、残疾人、孤儿和弃婴提

供养护、康复、托管等服务，并取得《社会福利机构设置批

准书》和《民办非企业法人登记证书》的非营利性社会福利

机构，以及社会力量采取承包、租赁、合营等与政府合作经

营的“公办民营”类型的社会福利机构。

补贴申请条件：社会福利机构的基础设施建设标准符合

建设部、民政部颁发的《老年人建筑设计规范》（JGJ122-99）、

《城市道路和建筑物无障碍设计规范》（JGJ50-2001、

J144-2001）。养老服务机构要达到民政部颁发的《老年人社

会福利机构基本规范》（MZ008-2001）；通过民政部门的年检；

年度内无严重安全责任事故；收入应用于弥补各项服务成本，

实际运营中的收支结余只用于自身发展，并接受具有资质的

专业机构财务审查。

补贴内容和标准：对社会力量兴办的福利机构政府给予

一次性床位补贴和运营经费补贴。新建社会福利机构，床位

数不少于 30 张；居室的单人间使用面积不小于 10 平方米；

双人间使用面积不小于 14 平方米；三人间使用面积不小于



18平方米；合居型居室每张床位的使用面积不小于5平方米。

按每张床位 8000 元的标准给予一次性床位补贴。

改扩建社会福利机构，新增床位数不少于 20 张的，按

新增每张床位 5000 元标准给予一次性床位补贴。

床位补贴自开办运营一年后，由财政部门分三年，每年

按照 50%、30%、20%比例拨付。该补贴由市、区财政部门按

照 50%的比例分别承担。

按照实际收住人数（限本市户籍）给予社会福利机构的

运营补贴由所在区财政部门承担，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 120

元。社会力量兴办福利机构收住困难残疾人、低收入高龄、

独居、失能等养老困难老年人的，按实际收住人数给予补贴，

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 200 元。

补贴方式：床位补贴自开办运营一年后，由财政部门分

三年，每年按照 50%、30%、20%比例拨付。该补贴由市、区

财政部门按照 50%的比例分别承担。运营补贴按照实际收住

人数（限本市户籍）由所在区财政部门承担。

补贴申请材料清单：《社会力量兴办社会福利机构运营

资助申请书》；《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》副本；年检报告

书；与服务对象的有效合同或协议、服务满意率自查报告（包

括调查时间、调查范围、调查方式、实施人员、调查结果及

调查的相关材料）。

办理流程：新建的社会福利机构申请资助应于建成运营

满一年后向主管民政部门申报；已营运的社会福利机构申请

资助应于每年年底向主管民政部门申报。



第十七条 各级民政部门应对福利机构的申报材料进

行审查。对符合申报条件的福利机构进行实地核查，核实内

容包括年度服务量、服务收费项目税务发票、入住人员清单

和入院时间证明等材料。

第十八条 实地核查后，民政部门会同财政及其他相关

部门组成联合评审委员会，负责资助事宜的评审，对符合条

件的，给予资助。

办理部门：白碱滩区民政局

办理时间：法定工作日周一至周五（除法定节假日外）

夏：10:00-14:00 16:00-20:00

冬：10:00-14:00 15:30-19:30

办理地点及咨询电话：

地点：白碱滩区亭坡路 6 号区政府五号楼 305 室

咨询电话：白碱滩区民政局：0990-6985150


